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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9批补充公示1 2017年9月2日）

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是否
属实调查核实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序号 受理编号

无达州 噪声

8月26日接件后，市城管执法局成立以局长程德凯为组
长的工作组，迅速调查处理。

一、基本情况
投诉人举报的“达州市老城区大北街（华夏酒店对面）港

达酒店”实为达州市通川区港达宾馆，位于达州市通川区三圣
宫6号，酒店开设在4层，1—4层为商业层，4层以上为住宅。
经营者刘德培，2013年7月开业，有营业执照。该酒店安装有
65kw美的中央空调一台，2台外机安装在港达酒店南面外墙，
平均每年使用6个月，夏季3个月，冬季3个月，空调运行正常。

二、现场调查情况
8月16日，接到市委书记信箱（编号：57959）“关于达州市

市内大北街港达宾馆噪声环保污染，严重扰民”举报件后，市
城管执法人员立即前往现场调查，该宾馆有2台中央空调外机
安装在宾馆南面外墙上，无隔音设施，但经营者本人不在达
州，经电话联系，经营者承诺8月18日返回达州后即与执法人
员联系。8月18日23时，执法人员会同市环境监测站监测人
员，对港达宾馆中央空调外机噪声排放进行监测，监测结果为
港达酒店四楼边界1米处23：18时，夜间噪声排放值为66dB
（A），超标16dB；港达酒店四楼边界1米处23：35时，夜间噪
声排放值为66dB（A），超标16dB（A）。

8月26日上午，市城管执法直属一大队大队长、分管副大
队长带领执法二中队相关执法人员前往现场调查处理，发现
港达宾馆中央空调已关闭停止使用，经营业主表示正计划整
改。8月27日城管执法人员对港达宾馆检查发现，1台外机正
在运行，当即劝其关停。8月28日，执法人员对港达宾馆进行
检查发现，港达宾馆已制定空调系统整改方案，并自行歇业。

是信
20170825257

一、处理情况
（一）督促立即整改。8月21日，城管执法人员对达州

市通川区港达宾馆经营者进行了约谈，发出《责令限期改
正通知书》（达市城管责改二中字〔2017〕0005682），责令
其立即停止违法排放噪声的行为，采取有效措施对空调外
机噪声超标排放问题进行整改，使其边界噪声符合国家规
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8月28日，港达宾馆经营者已向
城管执法直属一大队递交了书面整改方案，承诺将现有中
央空调设备全部拆除，更换为32台壁挂式空调，于9月3
日前完成整改。8月29日，城管执法人员进行回访调查，
港达宾馆订购的32台壁挂式空调已到货，安装工人进场，
已开始改装。（责任人：王景弘，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
局长；责任单位：市城管执法直属一大队）

（二）实施行政处罚。8月25日，执法人员在巡查监管中
发现，港达酒店空调正常使用，经营者未采取任何有效降噪
措施，存在超标排放噪声行为,决定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实施
行政处罚。8月26日，发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对港
达宾馆的违法排放噪声的行为处以罚款一万元。

（三）加强日常监管。从8月26日开始，市城管执法一
大队副大队长张婷每日安排2名执法人员加强巡查监管，
督促港达宾馆进行整改，不得违法排放噪声。

二、回访情况
8月29日，经执法人员走访调查，周边居民对处理现

状和下一步工作举措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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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接件后，大竹县成立以县委副书记杜权军
为组长的工作组，迅速调查处理。

一、基本情况
此件与第18批编号20170824027件反映的“达州

市大竹县百岛湖温泉占用当地乌木水库近100亩水域修
建别墅；乌木水库三零六方向彭家院子段公路边一农家
乐以修水库码头为名，违规占用水库水域面积”）问题基
本相同。

（一）达州市大竹县海明湖温泉又名大竹县百岛湖温
泉，该项目位于朝阳乡仙桥村，建设单位为四川省大竹县
百岛湖城市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太兵。该项目分
为1#岛、2#岛开发建设，1#岛为休闲旅游及酒店项目，2#
岛为住宅兼商业项目。

（二）大竹县顺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
成立，法定代表人李连君。该公司在乌木镇乌木村1组和
4组流转土地550.94亩，实施以种植蓝莓为主的百岛湖
蓝莓苑观光农业项目。其中，“蓝莓苑”为群众所举报的

“农家乐”。
二、现场调查情况
（一）关于海明湖温泉2#岛实施项目存在未批先建

和湖库岸线未划界定桩的问题
1.举报中所述修建别墅的情况。经核查，百岛湖温

泉2#岛（被举报事项）距离乌木水库饮用水取水点直线
距离约3000米，其相邻库区水域系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
区，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于2012年1月获省环保厅批
复。该项目规划为住宅用房兼商业用房。存在的问题：
该项目在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进行
了场地平整、截污沟渠等建设。目前，场内有两座塔吊、
建有两处工棚。

2.举报中所述占用水域的情况。经大竹县国土资源
局现场核实，所涉库岸防护堤属乌木滩水库管理范围之
内，其权属归乌木滩水库管理所。沿湖岸线防护堤工程
由大竹县水务局批准实施，大竹县环保局组织验收。大
竹县百岛湖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出于安全和水源保护
考虑，在防护堤靠水域侧堤底沿线安装了岸线防护网。
存在的问题：大竹县百岛湖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未与
乌木滩水库管理所对该防护堤所涉地块进行划界定桩并
制图公示。

（二）关于乌木镇迁建码头存在未批先建的问题
1.乌木镇人民政府为加快推进码头建设，在未获得

交通、建设、环保等主管部门审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实
施了场地平整和排水沟建设。

2.乌木镇人民政府未将上述“百岛湖蓝莓苑”用地和
拟迁建码头用地进行划界公示。

是20170825073

一、处理情况
(一)百岛湖温泉2#岛项目。一是已拆除工地内临时工

棚2处、塔吊设施2个；工地内下水管道和废弃渣土已清运
完毕。二是大竹县国土资源局组织相关单位对乌木水库与
百岛湖温泉1#岛和2#岛防护堤的界限已进行定桩划界并
公示。三是沿湖岸线防护堤底沿线所安装的防护网已全部
拆除。

（二）拟迁建码头项目。一是大竹县乌木镇政府已停止
迁建码头施工。二是将“百岛湖蓝莓苑”所流转土地与拟迁
建码头用地进行了划界定桩并公示。乌木镇政府及时启动
拟迁建码头环评、设计等前期工作。整改时限：2018年8月
30日前。（责任人：刘杰，大竹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责任单位：
大竹县水务局）

（三）查处违法行为。大竹县环保、住建、水务、海事等
部门已对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查处。2017年8月26
日，大竹住建局已发文《四川省建设行政执法责令暂时停止
施工通知书》（竹住建〔2017〕责停监字2021号），责令项目
业主停止施工。2017年8月26日，县水务局下达了《关于
限期拆除库岸线护栏的通知》（竹水务函〔2017〕371号），责
令大竹县百岛湖城市开发有限公司项目业主于2017年8月
29日前将设置的防护网全部拆离乌木水库管理范围。
2017年8月27日，大竹县地方海事处下发了《关于乌木迁
建码头停工整改的函》（竹海事函〔2017〕20号）文件，责令
乌木镇政府停止在码头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施工作业，待
迁建码头环保、海事等相关手续完善后再动工建设。2017
年8月30日，大竹县环保局根据《环保法》第六十一条的规
定，对大竹县乌木镇人民政府擅自开工建设迁建码头的行
为处罚款2.4万元。

二、回访情况
8月27日，大竹县水务局前往达州市大竹县海明湖温泉

2#岛开发建设进行回访，达州市大竹县海明湖温泉2#岛开发
建设内的临时工棚、塔吊和设置的护拦正在拆除。防护堤隔
离护栏正在拆离，确权划界的前期工作正在开展。回访周边
10户住户，均对该处理情况及整改情况表示满意。

8月27日，大竹县水务局前往乌木水库306公路彭家院
子附近进行回访，乌木镇政府已停止码头建设，正在开展环
评、设计等前期工作。蓝莓苑与迁建码头的用地界限已明确并
打围公示，弃土弃渣已清理。回访周边住户10户，均对该处理
情况及整改情况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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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批补充公示2 2017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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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达州 噪声

8月26日接件后，开江县成立以副县长、
公安局局长黄克应为组长的工作组，迅速调查
处理。

一、基本情况
开江县“橄榄广场”位于开江县新宁镇新

安路与清河路交汇处，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
米，是开江县最大的市民综合性休闲娱乐广
场。广场的北面是开江县交通主干道新安路，
车流量较大，东、南、西方均是小区商品房，由
于入住率低，约有2000多名群众在此居住。

二、现场调查情况
8月26日，现场核实发现,该广场有3支

队伍约500余人跳“广场舞”，分别播放不同的
音乐，占据广场约2／3的位置。未参与跳“广
场舞”的休闲游玩市民约有500余人，其中以
老人儿童居多。

8月27日，开江县公安局工作人员通过走
访附近群众调查核实：该广场投入使用以来，
每晚8点至10点，均有约1000余名市民在该
广场跳舞及开展其他文体活动；据群众反映，
自8月初以来，县公安局加大了对该广场的巡
查和对跳舞群众的教育、引导，噪音扰民问题
有所好转。

是信
20170825240

一、处理情况
（一）整改措施。一是开展巡查。组织公安、环保、城管等部门开展巡

查，督促跳舞群众自觉遵守“音量降低、九点散场”的要求。二是加强宣传
教育。组织民警对跳舞群众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讲解，进一步提高广
大群众的环保意识。三是建立长效机制。由县公安局牵头制定《百日禁噪
专项行动方案》，明确专人对城区各大广场及周边开展巡查，对广场跳舞群
众进行宣传、教育和引导，确保禁噪、降噪工作取得实效。(责任人：黄克应，
开江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责任单位：开江县公安局）

（二）落实主体责任。通过对“广场舞”协会负责人开展宣传和劝导工
作后，三人同时向开江县公安局递交了《承诺书》，承诺自觉服从公安机关
管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坚决杜绝噪声扰民以及其他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并保证绝不影响周边住户正常休息。

（三）依法查处违法行为人。8月28日，开江县人民政府责成县公安局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张某
某、王某某、陈某某三人作出了警告处罚，并当面将处罚决定书送达至本人。

二、回访情况
2017年8月28日，开江县公安局组织民警对开江“橄榄广场”周围居住

的居民进行了回访，当地群众均表示通过近期的整治工作，“广场舞”音量
明显降低，跳舞群众都能自觉晚上9点准时散场，整治效果较好，群众比较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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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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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接件后，达川区成立以区委常委、总工会主席潘
峰为组长的工作组，迅速调查处理。

一、基本情况
经核实，此件与信 20170810054、20170814061、信

20170816143和信20170817096反映内容基本相同。
投诉举报“达川区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实为达州市长江

食品有限公司，位于达川区翠屏街道盛达路182号（原南外镇
杨柳垭村三组），是达川区A级定点屠宰场之一，法定代表人
余明德。该公司于2007年开工建设，2008年9月建成投产，占
地30亩，设计规模为年屠宰生猪量20万头，冷冻能力1000
吨。公司内建设有污水处理系统、屠宰车间、分割车间、内脏处
理间、无害化处理间、检疫检验室、冷库、制冷机房、综合办公
楼等。该公司2008年7月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投产验收后
取得了排污许可证；2009年2月经达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取得
《生猪定点屠宰证》；2014年5月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二、现场调查情况
现场发现：该公司厂区内中转场、污水站、待宰圈舍周围

有明显臭味，在厂界外附近可闻到臭味；同时，该公司每晚11
时至次日凌晨5时左右,厂内猪叫声和设备噪音明显可听。8月
28日凌晨，在该公司生产期间设立四个监测点、分三个时间段
开展了夜间厂界噪声监测，检测值均未超过55分贝，厂界噪声
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排放标准。

是信
20170825296

一、处理情况
（一）已完成整改情况
一是该公司在噪音源周边采取了有效的措施隔音降

噪。8月20日，对污水处理机房采取装门、关门关窗方式
隔绝噪音，并配置了1.5P空调一台对风机进行散热。8月
22日，对待宰圈靠污水池侧（厂房外侧）用实心砖全部进行
了封闭，顶部每个轴间安装了排风扇。二是加大对“臭气”
源的冲洗消杀频次，每天对场内垃圾进行了及时清理。

（二）正在整改问题
该公司已委托四川省科学城天人环保有限公司制定

了污水站加盖除臭工程技术方案，对臭气进行治理，11月
底前完成施工。（责任人：宁小礼，达川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责任单位：达川区环境保护局）

（三）建立监管和巡查机制
由达川区环保局、区安监局、区畜牧局落实专人，定期

对臭气、噪声进行监测监管，全面落实和定期监督整改情
况，确保各项整改工作落到实处。

二、回访情况
8月27日至28日对企业周边10名群众进行了回访，

通报处理及整治工作情况，群众对整改工作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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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达川
区长江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位于城
市的中心，主要
经营生猪屠宰、
冷冻业务，每日
生产作业过程中
产生的噪声和臭
气，影响居民正
常生活。

无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是否
属实调查核实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序号 受理编号

达州 水、大
气

8月26日接件后，大竹县成立以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魏辉才为组长的工
作组，迅速调查处理。

一、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四川省第三监狱”现名为四川省川东监狱（简称川东监

狱），属省管司法单位（县处级）。因川东监狱执勤隐患（围墙）整治，在押服刑人
员按原计划于2017年6月5日全部调走，家属区现有住户900余户。川东监狱
内仅有四川西立离合器有限责任公司，原生产汽车离合器，2010年7月按照司
法部规定停止了生产并转产劳务加工，2015年升级建设四川西立离合器有限
责任公司服装电子产品项目，2015年10月30日大竹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环评
批复（竹环函〔2015〕180号），2016年11月18日通过大竹县环保局环评验收
（竹环建验〔2016〕26号）。护城河川东监狱河段系县城防洪治理一期2标段的
一部分，从川东监狱区域穿过，全长410米，该河段由于监狱的特殊要求，全程
覆盖，2015年1月26日通过竣工验收。

二、现场调查情况
经查：川东监狱内监区生产车间已停产封存，无工业废水排出。同时，川东监狱

监区和生活区的生活污水已接入城市雨污分流管网系统。该河段“河水变黑，河面冒
泡，臭味很大”的主要原因：一是护城河源头来水量很小，最近久晴不雨持续高温，致
使水流不畅；二是由于川东监狱特殊管理需要，护城河途经川东监狱生活区和监管
区内的河段全部用混凝土予以封闭，不便于清淤，部分地区有死水。

是信
20170825010

一、处理情况
针对护城河川东监狱河段“河水发黑、

河面冒泡、河水变臭”的问题，制定《护城河
川东监狱河段整改方案》，对该河段进行清
淤，在完成清淤后实施河道整治。由于当
前正值汛期，河道施工作业存在安全隐患，
计划汛期结束后（10月15日）组织实施清
淤及河道整治，2018年1月30日前完成。
（责任人：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淳伟波；责
任单位：县护城河治理工程指挥部）

二、回访情况
2017年8月28日下午，大竹县司法

局、竹阳街道办事处及大众社区、大同社区
以院坝会的形式通报了调查处理情况并进
行回访，回访群众均对该处理情况及整改
方案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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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三
监狱直排工业废
水至护城河，造
成河水变黑，河
面冒白泡，臭味
很大。

达 川
区 纪 委 已
对 相 关 人
员 启 动 问
责程序。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是否
属实调查核实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序号 受理编号

达州 水

8月26日接件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明确市政府副市
长何政挂牌督办，责成市安监局牵头，会同市国土资源局、市水
务局、市环保局和达川区政府迅速调查处理。

一、基本情况
投诉举报所涉达州市达川区渡市镇金盘村一组及周边地

区共有3家企业，分别是达州市达川区原山砂石有限公司、达
州市达川区金盘子兴旺碎石厂、达川区渡市镇乐家坝村4组鹅
卵石堆码场（原达川区泓升建材）。

（一）达州市达川区原山砂石有限公司
该公司位于达川区渡市镇金盘村1组（金盘电站上游的峡

谷左侧，方圆一公里内无人居住），系证照齐全、合法有效的硐
采非煤矿山企业。该企业所办证照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1703MA62E1746L，法定代表人为潘传达，经营
范围为开采、收购、销售水泥用灰岩；《采矿许可证》证号：
C5117212010047130061166，开采矿种为水泥用石灰岩，开
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产规模为20万吨/年，矿区面积0.1978
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310米至275米标高，有效期至2022年
7月；矿山建设有破碎厂，产成品为碎石，用途为建材；《安全生
产许可证》编号：（川）SFM安证许可字[2017]0007，有效期至
2017年11月；企业于2016年8月委托广元市新希望环保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编制了《环境影响备案调查评估报告》，并于
2016年10月30日通过专家组审查，2017年4月17日办理了
《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编号：川环许临S20033，有效期至
2018年4月；《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编号：5117001300161。
目前，该企业因工人回家收割稻谷以及机器设备检修于2017
年8月2日自行停产至今。

（二）达州市达川区金盘子兴旺碎石厂
该厂位于达川区渡市镇乐家坝村4组（系达州市达川区原

山砂石有限公司河对岸），经营者为黄云酥，《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11703MA6597M94C，该厂未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该厂主要设备为破碎加工生产线一条，原料为从渠县购
买的粗卵石，产成品规格为细卵石和中卵石，用途为建材及道
路建设。目前，该厂因环保设施未验收，处于停产状态。

（三）达川区渡市镇乐家坝村4组鹅卵石堆码场（原达川区
泓升建材）

该厂位于达川区渡市镇乐家坝村4组（系达州市达川区原山
砂石有限公司河对岸），业主为王刚，其《营业执照》已于2017年
5月申请注销。该堆码场无加工生产行为，没有生产废水。

二、现场调查情况
（一）达州市达川区原山砂石有限公司。 经现场核查，该

企业存在以下问题：
1.未修建化粪池和废水暂存池，其三个厕所、两个洗衣台

和一个厨房的生活废水直排州河；
2.未实施雨污分流，其临河边破碎场喷淋除尘设施产生的

废水直排州河；
3.厂区内道路及工业广场未硬化；
4.破碎设备下方及船舶停靠处有少量碎石散落入州河。
（二）达州市达川区金盘子兴旺碎石厂。核查中发现，该厂

已按环保要求修建了沉淀池，业主正在申办环评手续。厂区内
堆码场原材料、产品未完全覆盖防尘。

（三）达川区渡市镇乐家坝村4组鹅卵石堆码场（原达川区
泓升建材）。堆场内遗留的鹅卵石未完全覆盖防尘。

是信
20170825155

一、处理情况
（一）落实整改责任和整改措施
1.达州市达川区原山砂石有限公司。一是在临河安

装绿色钢丝防护网，完成时间2017年9月3日前（责任
人：肖启文，达川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责任单位：达川
区环保局）。二是新修化粪池和废水暂存池，化粪池定期
进行清运，完成时间2017年9月15日前（责任人：肖启
文，达川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责任单位：达川区环保
局）。三是在喷淋头上加装限位装置，将喷淋头控制在
料仓范围内，实施雨污分流，同时在破碎设备下方修建
排污管道和沉淀池，完成时间2017年9月30日前（责
任人：肖启文，达川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责任单位：达
川区环保局）。四是对厂区内道路及工业广场进行硬化，
完成时间2017年9月30日前（责任人：肖启文，达川区委
常委、常务副区长；责任单位：达川区环保局）。

2.达州市达川区金盘子兴旺碎石厂。一是达川区
渡市镇政府已督促企业对场内堆料进行完全覆盖防
尘。二是督促企业聘请有资质的单位编制环评报告，
完善环保手续，完成时间2017年10月30日前。（责任
人：肖启文，达川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责任单位：达
川区环保局）

3.达川区渡市镇乐家坝村4组鹅卵石堆码场（原达
川区泓升建材）。达川区渡市镇政府已督促业主对场
内遗留鹅卵石完全覆盖防尘或彻底清运。

（二）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1.责成达川区环保局对达州市达川区原山砂石有

限公司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散落
入河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
为，向该企业送达《环境行政处罚告知书》（川环法S20
罚告字〔2017〕94号），处罚款26000元（大写：贰万陆仟
元整），待相关程序完毕，再依法强制收缴到位，完成时
间以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责任人：肖启文，达川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责任单位：达川区环保局）

2.责成达川区环保局对达州市达川区金盘子兴旺
碎石厂破碎加工项目在建设前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就
擅自开工建设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责令立即改正违
法行为，向该企业送达《环境行政处罚告知书》（川环法
S20罚告字〔2017〕92号），处罚款18000元（大写：壹万
捌仟元整），待相关程序完毕，再依法强制收缴到位，完
成时间以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责任人：肖启文，达川区
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责任单位：达川区环保局）

二、回访情况
8月28日，案件办理组对投诉企业附近村民进行

了回访，村民对公示的整改方案、整治内容、时间节点
均已知晓，对目前整治效果表示满意，希望长久保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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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达川
区渡市镇金盘村
一组原山砂石有
限公司等几十家
达州的砂石企业
将生产废水、生
活废水直排入州
河、巴河，造成两
条河流污染严
重。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是否
属实调查核实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序号 受理编号

无达州 水

8月26日接件后,市城管执法局成立以局长程德凯为组长的工作组，
迅速调查处理。

一、基本情况
投诉人举报的“达州市北外野茅溪宏冠城市广场B区商业幢1—22号

门市室内洗车店”位于达州市通川区野茅溪宏冠城市广场B区22号门市，
全名为达州市通川区黄鹏汽车美容服务部，系个体经营，经营负责人为黄
鹏。该洗车店于2017年2月进行装修，4月开始营业，主要经营洗车、保养、
喷漆等项目。

二、现场调查情况
（一）投诉人举报的“达州市北外野茅溪宏冠城市广场B区商业幢1—

22号门市室内洗车侵蚀墙体”问题
2017年8月26日上午，市城管执法直属一大队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发

现，该店已停业多日，经联系询问经营业主并到现场检查核实，该店场内
东、西、北三面墙体均为现浇结构，室内从地面至墙体2.1米高范围内的墙
面贴有瓷砖，瓷砖以上至屋顶1.5米范围内的墙面为白色防水涂料。由于
门市内空气潮湿，通风不畅，洗车时产生的水汽侵蚀白色防水涂料，导致
墙体发霉。

（二）投诉人举报的“达州市北外野茅溪宏冠城市广场B区商业幢1—
22号门市洗车脏水沿门市流到人行道上”问题

2017年8月26日上午，市城管执法直属一大队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发
现，该店已自行歇业，现场未发现脏水沿门市流到人行道问题。通过现场
查看、询问经营业主、走访周边居民，该门市室内地面高于人行道10cm，
前期营业过程中存在洗车污水溢洒人行道的现象，也存在车辆清洗后驶
离门市时，轮胎带水沾湿人行道现象。

是信
20170825237

一、处理情况
（一）督促限期整改。8月26日，市城管执

法人员对达州市通川区黄鹏汽车美容服务部
进行了现场检查，制作调查询问笔录和现场勘
验笔录，并向其经营业主（黄鹏）送达了《责令
限期改正通知书》（达市城管责改字〔2017〕4
号），限期3日内进行整改。

（二）加强日常监管。从8月27日起，达州
市城管执法直属一大队派驻市扬尘治理办执
法中队每日安排2名执法队员加强巡查监管，
在未落实整改措施前不得恢复洗车、保养、喷
漆等汽车美容项目。

二、回访情况
8月29日，执法人员现场回访，达州市通

川区黄鹏汽车美容服务部侵蚀墙体已粉刷三
层防水涂料；《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下达后，
该门市一直处于自行歇业状态，经营业主欲将
该门市转让。8月30日，市城管执法人员、通
川区城治办工作人员与东城办事处工作人员
分别向周边附近居民进行了回访，告知该举报
问题处理现状及下一步工作措施，附近居民对
处理意见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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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北外
野茅溪宏冠城市
广场B区商业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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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达州 噪声

8月26日接件后，开江县成立以副县长、公安局局长
黄克应为组长的工作组，迅速调查处理。

一、基本情况
开江县“宇丞”电子产品经营部位于开江县新宁镇新

宁路三源二楼17、18、19号门市（周大生珠宝店楼上），于
2016年11月8日经开江县市场管理局注册（注册号：
511723600163600）；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净水设备、预
包装食品、保健食品、床上用品、农副产品零售，健康咨询
服务，目前主营老年健康电子产品销售业务；法人代表：
张艳松。该店手续齐全、经营合法。

二、现场调查情况
8月26日16时、20时，县政府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黄

克应带领县公安局、县环保局、县城管办、新宁镇等单位
负责人前往开江县“宇丞”电子经营部进行现场核实，发
现该经营部已暂停营业，大门紧锁，无经营人员在场，未
发现用高音喇叭进行宣传、喊叫等噪音扰民情况。27日7
时、12时、19时，上述人员再次对开江宇丞电子经营部进
行了核实，仍发现该经营部大门紧锁，无经营人员在场，
未发现用高音喇叭进行宣传、喊叫等噪音污染情况。

8月26日，开江县公安局工作人员通过走访附近群
众调查核实：8月26日之前，该经营部在商品促销活动
中，用两个小音箱进行宣传，以及部分顾客鼓掌、欢呼，造
成噪音扰民。

是信
20170825239

一、处理情况
（一）整改措施。一是加强巡查管理。组织公安、环保、城

管等部门开展“不定期”巡查，大力加强检查力度，禁止各商
铺、超市等用高分贝音响设备进行宣传，严格遵守禁噪要求，
杜绝发生噪音扰民现象；二是加强宣传教育。利用广场公示、
新闻媒体、法制宣传和网络宣传等平台，发动广大干部群众，
自觉投身到整治县容县貌活动中，自觉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和
社会公德意识。三是建立长效机制。由县公安局牵头制定
《百日禁噪专项行动方案》，明确专人针对城区各大超市、商铺
现场促销活动、宣传活动等开展巡查，对商家进行宣传、教育
和引导，确保禁噪、降噪工作取得实效。(责任人：黄克应，开
江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责任单位：开江县公安局）

（二）依法处罚违法人。开江县人民政府责成县公安局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依
法对违法行为人张某给予行政警告处罚。

二、回访情况
8月28日，县公安局组织人员对开江县宇丞经营部附近

10户居民进行回访，当地群众均表示开江县宇丞经营部目前
未发现噪音扰民违法行为，整治效果较好，群众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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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开江
县三源周大生珠
宝店对面二楼

“开江宇丞”以发
小东西形式搞促
销，用高音喇叭
进行宣讲，喊叫
声影响周边居民
休息。


